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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管

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下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

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08 年

4月 27日、2008年 7月 24日、2008年 9月 9日、2009年 2月 12日、2009年 6

月 2日、2009年 7月 5日、2009年 8年 16日，分别出具了《关于崇义章源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崇义章源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崇义章

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关于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六）》。本所律师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口头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第一节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 本所律师依据《编报规则第 12号》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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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

律意见。 

 

二、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律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

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并进行确认。 

 

五、 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六、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七、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八、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九、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作定义的名称、词语应与 2008年 4月 27日本

所律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法律意见书》中所定义的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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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问题一：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发行人法人股东中是否存在国有股东，是否

涉及国有股转持问题。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股东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48,987,770.00 90.60% 

深圳市湃龙投资有限公司 11,505,176.00 2.99% 

深圳市合智投资有限公司 10,272,492.00 2.67% 

深圳市伟创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3,492,732.00 0.91% 

黄泽辉 3,482,332.00 0.90% 

南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81,709.00 0.80% 

深圳市立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65,367.00 0.64% 

南京京汇矿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1,926,068.00 0.50% 

合计 385,213,646 100.00% 

公司法人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湃龙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合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伟创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南京京汇矿产品实业有限公司均为非国有

公司，不涉及国有股转持问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法人股东中并不存在国有股东，不涉及国有

股转持的问题。 

 

问题二：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住房公积金缴纳的进展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 2009年 8月在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崇

义县办事处已开立公司帐户和员工帐户，公司帐户为 5062，并于 2009年 8月 25

日缴纳了 8 月份的住房公积金 175,398 元，其中公司缴纳 87,699 元，个人缴纳

87,6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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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管部门证明文件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崇义县办事处与 2009年 8月 21日出具《证明》：

兹有崇义县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年 8月在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崇义县办事处已开立公司帐户，账号为 5062。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崇义县办事处与 2009年 8月 25日出具《证明》：

兹有崇义县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年 8月在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崇义县办事处已已为全体在册员工开立个人帐户。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崇义县办事处与 2009年 8月 25日出具《证明》：

兹有崇义县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年 8月 25日缴纳了 8月份的住房公积

金 175,398元，其中公司缴纳 87,699元，个人缴纳 87,699元 

2、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2008 年 8 月发行人已在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开设了公司和个人帐户，并缴清了 2009年 8月份的住房公积金。 

 

问题三：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发行人《矿产品经营许可证》、《矿产品加工资

格证》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续登记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均已顺利办理到期的《矿

产品经营资格证》、《矿产品加工资格证》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续登记手续，

并依法取得延续后的证件。 

1、矿产品经营资格证 

发行人获得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 2009年 5月 31日出具的《矿产品经营

资格证》（证号：09013），企业名称为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黄泽兰，企业地址为崇义县城塔下，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矿产品种

类为钨精矿及其冶炼产品、仲钨酸铵、钨粉末系列、硬质合金、锡、铜、铋、钼

精矿，有效期限自 2009年 5月至 2010年 5月。 

2、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发行人获得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 2008年 12月 29日出具的《矿产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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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格证》（证号：2008126102），企业名称为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黄泽兰，企业地址为崇义县城塔下，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加工矿

种为钨冶炼、锡、铜、铋、钼。有效期限自 2009年 1月至 2010年 1月。 

3、安全生产许可证 

发行人获得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09年 1月 16日出具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证号：（赣）FM安许证字[2006]M0093号），单位名称为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安子钨锡矿，主要负责人为古性科，单位地址为江西省崇义县

铅厂镇，经济类型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许可范围为钨矿地下开采，有效期自

2009年 1月 16日至 2012年 1月 15日。 

发行人获得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09年 2月 16日出具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证号：（赣）FM安许证字[2006]M0126号），单位名称为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为黄泽兰，单位地址为江西省崇义县城塔下村，经

济类型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许可范围为淘锡坑、新安子钨锡矿地下开采，有效

期自 2009年 2月 16日至 2012年 2月 15日。 

发行人获得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09年 2月 16日出具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证号：（赣）FM安许证字[2006]M0127号），单位名称为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淘锡坑钨矿，主要负责人为钟瑞光，单位地址为江西省崇义县横

水镇，经济类型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许可范围为钨矿地下开采，有效期自 2009

年 2月 16日至 2012年 2月 15日。 

发行人获得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09年 8月 21日出具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证号：（赣）FM安许证字[2006]M0589号），单位名称为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余石雷钨矿，主要负责人为肖昌盛，单位地址为江西省大余县

左拔镇左拔村，经济类型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许可范围为钨矿地下开采，有效

期自 2009年 6月 22日至 2012年 6月 21日。 

4、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矿产品经营资格证》、《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续登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已取得了相关部

门核发的证件。发行人的延续申请获得了矿产资源和安监主管部门的批准，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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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延续。 

 

问题四：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 2008年、2009年发行人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矿山生产过程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发行人设置专门

的安全生产机构和，配置专业的安全生产人员，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对安

全生产进行持续投入。发行人及发行人各矿山均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008年 1

月 1日以来，发行人及子公司和下属矿山（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

雷钨矿、天井窝钨矿）未发生安全事故。 

1、发行人的承诺和当地安监部门的证明 

发行人于 2009年 8月 24日出具承诺：本公司及子公司和下属矿山（淘锡坑

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天井窝钨矿）自 2008年 1月 1日以来至

今，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

施符合标准，没有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遭到处罚的情形。 

赣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09年 8月 21日出具证明：作为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兹证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和下属矿山自 2008 年以来至今，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安

全生产事故，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符合标准，没有因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而遭到处罚的情形。 

2、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2008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行人及子公司和下属矿

山（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天井窝钨矿）未发生安全事故。 

 

问题五：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有四个采矿权的取得方式并发表明确

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

天井窝钨矿四个采矿权，系通过股东投入或协议转让方式取得，具体如下： 

1、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 

黄泽兰先生分别于 1994年、1995年通过拍卖获得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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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采矿权，发行人于 2004 年初以承担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方式受让淘锡坑钨矿与

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具体过程如下： 

（1）黄泽兰先生拍卖获得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 

1994 年，经崇义县人民政府《关于淘锡坑钨矿实行部分资产拍卖、部分资

产租赁的批复》（崇府字[1994]78 号）批准，崇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淘锡坑钨

矿以 252.2268万元拍卖给黄泽兰先生，黄泽兰先生于 1994年 12月 26日缴纳了

全部拍卖款。1995 年，经崇义县人民政府崇府字[1995]50 号《关于拍卖国有新

安子钨矿、冶金化工厂方案的批复》批准，崇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新安子钨锡

矿以 348万元价格拍卖给黄泽兰先生，1995年 5月 4日，黄泽兰先生缴纳了全

部拍卖款。 

根据上述崇义县政府批复与拍卖合同，黄泽兰获得了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

锡矿的资产、业务及采矿权，“（承卖方）拥有被拍卖企业经县政府批准的开采范

围，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承买方同意不得批准和擅自进入该矿区采矿”。 

依据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黄泽兰先生无需因拍卖采矿权另行缴纳采矿权价

款。由于拍卖后，黄泽兰先生仍以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锡矿名义经营拍卖资产

与业务，崇义县矿业主管部门一直对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锡矿分别核发采矿许

可证。 

（2）1998年规范换证 

1998 年 9 月，根据《关于开展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换证工作有关规定

的通知》（国土资发 79号）规定，采矿权证予以规范换证，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

钨锡矿分别获得了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采矿权许可证。2001 年 6 月，两矿

采矿权许可证依法完成延续登记。 

（3）2004年章源钨制品受让淘锡坑钨矿与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 

2003 年 3 月，黄泽兰先生将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锡矿的资产与业务投入

章源钨制品，按截止 200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价增资。本次增资实

质上是章源钨制品对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锡矿的业务重组，采矿权随采矿业务

相应进入章源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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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土资源部于 2000年 10月 31日发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规定，矿业权转让包括出售、作价出资、合作、重组改制等，非国有矿山企

业转让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收取相应的采矿权价款。

据此，章源钨制品向崇义县地质矿产局缴纳了采矿权价款。 

 2003 年 9 月 26 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崇义县淘锡

坑钨矿和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转让的复函》（赣国土资办发[2003]133 号），同意

两矿采矿权的转让。2003年 11月，江西信达矿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两矿采矿

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江西省崇义县淘锡坑钨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信达采

评报字[2003]第 11号）和《江西省崇义县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信

达采评报字[2003]第 12号）。2003年 12月 20日，章源钨制品根据上述评估报告

对两矿采矿权的评估值向崇义县地质矿产局分别缴纳采矿权价款 260.57 万元和

292.66万元。 

2004 年 1 月 2 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江西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转让

批复》（赣国土资矿转字（2004）001号）、《江西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转让批复》

（赣国土资矿转字（2004）002号），批准两矿采矿权转让。2004年 1月，章源

钨制品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办理了采矿权变更手续，采矿权人均变更为崇义章源

钨制品有限公司。 

综上，发行人以承担缴纳采矿权价款作为对价获得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锡

矿的两矿采矿权，黄泽兰先生未另行收取采矿权转让款。 

（4）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复 

2008年 2月 22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对崇义县淘锡坑钨矿新安

子钨锡矿公开拍卖后持续经营所得予以确认的批复》（赣府字[2008]21号），确认：

黄泽兰先生于 1994年、1995年依法拍卖获得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缴清

了采矿权价款，于 2004 年依法办理了采矿权转让变更手续，拍卖资产形成的经

营所得与累计财产归承拍人所有，2003 年，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锡矿作为增

资投入章源钨制品，依法办理转让变更手续。 

2、协议转让方式取得大余石雷钨矿与天井窝钨矿采矿权 

（1）大余石雷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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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月 27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对大余县石雷等两矿区采

矿权进行协议转让的请示的批复》（赣国土资字[2004]39号），同意赣州市矿产资

源管理局协议转让大余县石雷等两矿采矿权。 

2004年 4月 14日，大余县地质矿产局和章源钨制品签署《江西省大余县第

二钨矿石雷坑口采矿权协议转让合同》，约定章源钨制品受让大余县第二钨矿石

雷坑口矿山采矿权，根据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04年 1月 18日

出具的《江西省大余县第二钨矿石雷坑口矿山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03]第 069号），采矿权转让价款为 700万元。 

2004年 4月 30日，章源钨制品支付给大余县地质矿产局 700万元采矿权转

让款。 

2004年 4月 29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江西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转让

批复》（赣国土资矿转字（2004）第 009号），同意大余县第二钨矿石雷坑口采矿

权转让，并依法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采矿许可证号为

3600000420073，采矿权人为崇义章源钨制品有限公司。 

（2）天井窝钨矿采矿权 

2005年 3月，崇义县聂都乡天井窝钨矿（民营企业）与章源钨制品签署《天

井窝采矿权协议转让合同》，协议约定将聂都天井窝钨矿采矿权偿转让给章源钨

制品，章源钨制品向聂都天井窝钨矿支付转让价款 15万元。 

2005年 9月 10日，章源钨制品在省国土资源厅办理了转让变更登记有关手

续，变更后采矿许可证号为 3600000520851，采矿权人为崇义章源钨制品有限公

司。 

3、法律意见 

经核查后，本所律师认为：黄泽兰先生依法拍卖获得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

锡矿采矿权，发行人以承担缴纳采矿权价款作为对价受让了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

钨锡矿采矿权，发行人足额缴纳了采矿权价款，业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经

有权部门的批准，采矿权取得方式合法有效；发行人大余石雷钨矿和天井窝钨矿

采矿权系以从第三方协议转让方式取得，业已足额支付转让对价，并获得有权部

门的批准，取得方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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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 2004年股东以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作

为出资投入公司的出资情况，并对此次出资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3年 3月，发行人注册资本由 2,800万元增至 4,648

万元，由黄泽兰先生以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截至2002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作为出资，并将两矿采矿权零作价增资投入发行人。 

1、股东投入发行人净资产情况 

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由黄泽兰先生分别于1994年、1995年经公开拍

卖依法获得并一直独立经营，两矿净资产系黄泽兰先生拍卖后累计经营所得。江

西省人民政府2008年2月确认，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拍卖资产及持续经

营所得归黄泽兰先生所有。根据江西德龙东升会计师事务所德东审[2003]028号、

德东审[2003]052号审计报告，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截至2002年12月31

日净资产合计3,064.85万元。 

公司于2003年3月完成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关财产移交手续，并依

此设立了章源钨制品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两个分公司，出资资产足额到位。 

2、法律意见  

黄泽兰先生以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经审计的净资产出资，该净资产系

黄泽兰先生于1994年、1995年公开拍卖获得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资产后

多年独立经营累积形成，江西省人民政府于2008年2月确认，淘锡坑钨矿、新

安子钨锡矿拍卖资产及持续经营所得归黄泽兰先生所有，因而黄泽兰先生以两矿

净资产出资来源合法；增资后相关资产已完成财产移交手续，并据此新设立两分

公司，股东出资已足额到位；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系拍卖后多年经营并经

持续技术改造而形成的有效业务体系，经审计的净资产在历史成本原则下更能谨

慎反映两矿经营性资产与盈利，本次增资实质上是黄泽兰控制下的产业链上下游

业务重组，按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价不改变重组前后的会计计量基础，公允地反映

整体产业链的资产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次增资未经评估而按经

审计的净资产作价，不影响出资计价与资本充足，遵循了谨慎稳健原则，不构成

本次发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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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七：请保荐人和律师说明钨行业关于采矿权、探矿权延续登记的管理模

式，核查发行人采矿权探矿权登记的具体情况，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分析。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关管理规定及执行情况如下： 

1、采矿权、探矿权证有效期及延续登记的相关规定 

根据国务院于 1998年 2月 12日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的规定及管理实践，钨矿采矿权由省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登记；转让采

矿权须缴纳采矿权价款，使用期间须上交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资源

税与登记费用；采矿权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定分大型、中型、小型，分别

限为 30年、20年、10年，但实际管理中，为便于规范钨矿的动态管理，钨的采

矿权期限一般为 1年到 5年；期限届满时，只要无严重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行

为，缴纳相关费用后可依法办理延期登记。 

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三年，探矿权人只要满足：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

完成最低勘探投入，履行了探矿权人法定义务，应在有效期届满的 30 日前，到

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每次延续时间不得超过 2年。 

2、发行人采矿权、探矿权的延续登记情况 

（1）发行人采矿权的登记情况 

发行人拥有四个采矿权，受行业管理现状与历史延续等原因，一直比照小型

矿山登记管理，目前期限均登记为 2年，期限届满时，均能依法顺利办理延期登

记。 

①淘锡坑钨矿 

2004年 1月，发行人取得崇义县淘锡坑钨矿采矿权证（证号 3600000420001），

有效期 5年；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后，于 2008年 4月办理了名称变更登记，有效

期为 1年（原有效期的剩余年份）；2009年 4月完成采矿权延期登记，采矿许可

证（证号：C3600002009043120013890）有效期自 2009年 4月 29日至 2011年 4

月 29日。 

②新安子钨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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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月，发行人取得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证（证号 3600000420002），

有效期为 5年；变更股份公司后，于 2008年 4月办理了名称变更登记，采矿许

可证（证号：3600000820084）有效期自 2008年 3月至 2010年 4月。 

③大余石雷钨矿 

2004 年 4 月，发行人取得大余石雷钨矿采矿权证（许可证号为

3600000420073），有效期 5年；股份公司成立后，于 2008年 4月办理了名称变

更登记，有效期限为 1年（原有效期的剩余年份）；2009年 4月，发行人办理了

延期登记，采矿许可证（证号 C3600002009043120013889）有效期限自 2009 年

4月 29日至 2011年 4月 29日。 

④天井窝钨矿 

2005 年 9 月，章源钨制品取得天井窝钨矿采矿权证（许可证号为

36000520851），有效期 5年；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于 2008年 3月办理了名称变

更登记，采矿许可证（证号：3600000820087）有效期限自 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9月。 

（2）探矿权的延续登记执行情况 

发行人拥有东峰矿区、石圳矿区、白溪矿区、碧坑矿区、长流坑矿区共 5个

探矿权，均为 2005 年经主管部门批准以出让方式取得，均领取了勘查许可证，

报告期内均已多次办理延期登记，其中，东峰矿区、白溪矿区、碧坑矿区均分别

于 2006年 3月、2007年 9月、2008年 4月三次办理延续登记，目前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09年 9月；石圳矿区分别于 2005年 11月、2007年 4月、2008年 4月三

次延续登记，目前许可证有效期至 2009年 9月；长流坑矿区分别于 2006年 9月、

2008年 4月、2009年 5月三次延续登记，目前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年 5月。 

（3）同行业公司情况 

经查阅辰州矿业《招股说明书》等资料，该公司探矿权的有效期为 7 个月

至 3年不等，采矿权有效期由 1 至 5 年不等。 

3、赣州矿产资源管理局的意见 

2009年8月21日，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出具《采矿权、探矿权延续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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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资料及程序和章源公司所属矿权有关情况的说明》，对发行人采矿权、探矿

权延续情况说明如下：“章源公司所属有4个采矿权，这4个采矿权都实行了有

偿处置，缴纳了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人只要在开采期间能遵守矿产资源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法定义务，符合采矿权延续条件，便可以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

续，直至批准的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开采完毕。”“经 08年探矿权年检，章源公

司所拥有的5个探矿权，履行了法定义务，未发现违法勘探行为，省国土资源厅

可以受理延续申请。章源公司所拥有的5个探矿权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

可以办理探矿权延续登记手续，直至提交详查以上勘查地质报告为止。” 

4、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采矿权期限较短系钨行业普遍情形，发行人采矿权、探矿权

的历次延续或变更申请均获得批准，根据规定，发行人探矿权及采矿权证延续不

存在法律障碍。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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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律意见书结尾 

 

 

一、法律意见书出具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九年   月   日由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

经办律师为杜晓堂律师、许航律师。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管建军                            杜晓堂  律师 

      

 

 

                                   许  航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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